
公職王歷屆試題  (94 地方政府特考) 

 
共 4 頁 第 1 頁        全國最大公職網站 http://www.public.com.tw 

94 年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解答 
等別：三等考試 

科別：地政 

科目：土地法規與土地登記 

 

甲將基地一筆與乙簽訂租賃契約，供乙建築房屋，於租賃關係存續中，乙擬邀甲會同至地政機

關申辦地上權登記，惟遭甲以「逾越契約成立後二個月期間」為由予以拒絕，請問：（25 分） 

甲之拒絕有無理由？ 

乙可否單獨申辦地上權登記？ 

前揭地上權設定登記後，其法律性質為何？ 

【擬答】 

土地法第一百零二條規定，租用基地建築房屋，應由出租人與承租人於契約訂立後二個月

內，聲請該管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為地上權之登記。惟上述「二個月」係屬訓示規

定，茍在租賃契約存續期間內，雖有逾越該二個月期間，並不生失權效果，故甲無拒絕之理

由，除非乙自基地租賃契約成立起算 15 年內若未申請登記地上權，則乙喪失其請求權，此際

甲之拒絕方有理由。 

甲如拒絕，乙須經由訴訟方式取得法院判決確定證明，方得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27 條第 4款規

定單獨申辦地上權登記。 

前揭地上權設定登記後，其法律性質有三說： 

「準地上權」說：認為土地法第 102 條至第 105 條不稱地上權人而曰承租人，不曰地上權

設定人而稱出租人，不曰設定地上權而曰租用基地，其未離租賃之性質甚明。而此係為加

強承租人之地位而設，除土地法第 102 條至第 105 條規定外，可準用地上權之規定，使其

效力與地上權幾乎相等，故可稱之為準地上權。 

「取得地上權原因」說：按以建築房屋為目的而租用基地，雙方當事人之意思，乃訂立租

賃契約發生租賃關係，土地法第 102 條之規定，係以法律規定將租賃契約轉換為地上權之

設定，為法律行為法律上之轉換之一種，故租地建屋於為地上權登記後，原承租人即轉換

為地上權人，似應認為取得地上權原因之一種，而非準地上權或得適用土地法關於基地租

用規定之租賃權。 

「地上權與基地租賃權並存」說：按土地法第 102 條之立法目的乃在鞏固承租人之地位，

加擴其保護，則依其規定辦理地上權登記後，如解為由基地租賃轉換為地上權，將再無民

法或土地法關於租賃規定之適用，反將減弱其保護，自非立法真意所在，故實務見解一般

係認地上權與基地租賃權並存。 

本題甲、乙依土地法第一百零二條規定，至地政機關完成地上權登記，甲、乙間之法律關

係，揆諸土地法第 102 條之立法目的，宜解為地上權與基地租賃權並存。 

 

甲占有某筆土地，擬於民國九十四年向Ａ地政事務所申辦該筆土地之時效取得地上權設定登

記，請問：（25 分） 

時效取得地上權之要件為何？ 

那些土地不得為申請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之權利客體？ 

試依「土地登記規則」之規定，析論甲於申辦時效取得地上權設定登記時，應繳交那些證明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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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地政事務所於進行甲之申辦案時，於實務上，將會遭遇那些挑戰？ 

【擬答】 

時效取得地上權之要件： 

實務上認為地上權為他項權利，其登記必須於辦理土地所有權登記同時或其後為之，如係

未登記之土地即無法申請為取得地上權之登記。 

占有人須和平繼續公然占有他人已登記之土地，達 20 年或達 10 年而其占有之始為善意並

無過失者 

土地總登記後，因主張時效完成申請地上權登記時，應提出占有土地四鄰證明或其他足資

證明開始占有至申請登記時繼續占有事實之文件 

占有人需以行使地上權意思而占有 

需向登記機關申辦。 

占有之土地未有「屬土地法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不得私有之土地」、「供墳墓使用者」、

「使用違反土地使用管制法令」「屬農業發展條例第三條第十一款所稱之耕地」、「其他

依法律規定不得主張時效取得者」之情形。 

占有人占有土地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不得申請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 

屬土地法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不得私有之土地。 

供墳墓使用者。 

使用違反土地使用管制法令者。 

屬農業發展條例第三條第十一款所稱之耕地。 

其他依法律規定不得主張時效取得者。 

依「土地登記規則」之規定，甲於申辦時效取得地上權設定登記時，應繳交下列證明文件： 

登記申請書 

登記原因證明文件。因主張時效完成申請地上權登記時，應提出占有土地  四鄰證明或其

他足資證明開始占有至申請登記時繼續占有事實之文件。 

申請人身分證明 

其他相關文件。如： 

占有範圍位置圖 

委託書。土地登記之申請，委託代理人為之者，應附具委託書，惟如登記申請書已載明

委任關係者，得免附具委託書。 

Ａ地政事務所於進行甲之申辦案時，於實務上，將會遭遇下列挑戰： 

因時效完成之登記由權利人單獨申請之，有關「權利人」身份要如何審認。 

依其所由發生之事實之性質，無行使地上權之意思者，非有變為以行使地上權之意思而占

有之情事，其取得時效，不能開始進行。Ａ地政事務所得否以行政機關立場得否介入審認

「行使地上權意思」之有無。 

主張以行使地上權之意思占有他人土地者，應負舉證責任。惟Ａ地政事務所如僅憑占有土

地四鄰證明或其他足資證明開始占有至申請登記時繼續占有事實之文件即遽以認定，其證

據力是否充分。 

占有人係以在他人土地上有建築物為目的之意思，而占有使用他人之土地，符合依取得時

效取得地上權之要件，申辦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者，其地上權之範圍，應依其原來之使用

目的定範圍，惟該「原來之使用目的」Ａ地政事務所要如何釐定。 

時效取得地上權請求權人申請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之前，土地所有權人如已具函表明已依

民事訴訟程序起訴主張收回土地，顯見土地所有權人對原告取得地上權有所爭議，登記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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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得認原告之申請登記涉及私權爭執，以書面附具理由，予以駁回。惟申請時效取得地上

權登記案件係於Ａ地政事務所審查中或公告期間，土地所有權人提出已對申請人之占有向

法院提起拆屋還地之訴訟或確定判決文件聲明異議時，因該訴訟非涉地上權登記請求權有

無之私權爭執，不作為該時效取得地上登記申請案件准駁之依據，仍應依有關法令規定續

予審查或依職權調處。倘土地所有權人提出足以認定申請案有不合時效取得要件之文件聲

明異議時，應以「依法不應登記」為由駁回其登記申請案件或作為調處結果。然此均涉及

土地登記究屬「實質審查」抑或「形式審查」以及「行政權與司法權之界面區隔」等問

題，於實務上尚莫衷一是。 

 

陳老先生往生後，遺留有原登記於其名下之土地一筆、一位滿二十歲之兒子、十二歲之女兒及

老妻，請問依土地法規定，應由那位繼承人聲請辦理繼承證記？聲請期限為何？逾期聲請者政

府有何處理措施？（25 分） 

【擬答】 

有關申請繼承登記之繼承人乙項： 

根據土地登記規則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不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請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數人為全體繼承人之利益，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

同共有之登記。其經繼承人全體同意者，得申請為分別共有之登記。登記機關於登記完畢

後，應將登記結果通知他繼承人。本案「配偶（老婆妻）」與「二十歲兒子」因俱已成

年，設如無禁治產情事，原則上均可擔當繼承登記之申請人；至若「十二歲女兒」部分，

因為登記申請能力準用民法行為能力之規定，故應由法定代理人（本案為其母親）申請。 

另併予說明者，本案如申請分割繼承登記，未成年女兒與其母、「二十歲兒子」同為繼承

人協議分割遺產，因涉及民法第一百零六條禁止自己代理或雙方代理之規定，應依民法第

一千零九十四條各款規定之順序定其法定監護人與其母訂立契約，並依同法第一千一百零

一條經親屬會議之允許，若與未成年人同居之祖父母為監護人時無須經親屬會議允許。 

繼承登記之申請期限：繼承登記得自繼承開始之日起六個月內為之。聲請逾期者，每逾一個

月得處應納登記費額一倍之罰鍰，但最高不得超過二十倍。 

逾期申請者政府下列處理措施： 

登記費罰鍰：繼承登記之登記費以申報地價、稅捐機閞核定繳（免）納契稅價值千分之一

計納之。又繼承登記應於繼承開始後六個月內為之，其逾期申請者，每逾一個月加徵一倍

之罰鍰，最高罰至二十倍為限。上開繼承開始之日起六個月內為之，係指被繼承人自然死

亡而言，如係法院宣告死亡者，應自法院送達判決之翌日起算六個月內為之，如有逾期再

課以逾期罰鍰。 

列冊管理與標售：土地或建築改良物，自繼承開始之日起逾一年未辦理繼承登記者，經該

管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查明後，應即公告繼承人於三個月內聲請登記；逾期仍未申

請者，得由地政機關予以列冊管理。但有不可歸責於申請人之事由，其期間應予扣除。前

項列冊管理期間為十五年，逾期仍未聲請登記者，由地政機關將該土地或建築改良物清冊

移請國有財產局公開標售。 

 

土地總登記後，登記機關接獲法院囑託辦理查封、假扣押、假處分或破產登記時，應如何處

理？若法院因債權人實行抵押權拍賣抵押物，囑託辦理查封登記，而其登記標的物已移轉登記

與第三人時，又當如何處理？又土地經法院囑託辦理查封、假扣押、假處分或破產登記後，其

效力為何？有何例外規定？（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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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答】 

土地總登記後，登記機關接獲法院囑託辦理查封、假扣押、假處分或破產登記時，應以下列

方式處理： 

土地總登記後，法院囑託登記機關辦理查封、假扣押、假處分或破產登記時，應於囑託書

內記明登記之標的物標示及其事由。登記機關接獲法院之囑託時，應即辦理，不受收件先

後順序之限制。 

登記標的物如已由登記名義人申請移轉或設定登記而未登記完畢者，應即依土地法規定改

辦查封、假扣押、假處分或破產登記，並通知登記申請人。 

登記標的物如已由登記名義人申請移轉與第三人並已登記完畢者，登記機關應即將無從辦

理之事實函復法院。但法院因債權人實行抵押權拍賣抵押物，而囑託辦理查封登記，縱其

登記標的物已移轉登記與第三人，仍應辦理查封登記，並通知該第三人及將移轉登記之事

實函復法院。 

如上所述，若法院因債權人實行抵押權拍賣抵押物，囑託辦理查封登記，而其登記標的物已

移轉登記與第三人時，縱其登記標的物已移轉登記與第三人，仍應辦理查封登記，並通知該

第三人及將移轉登記之事實函復法院。 

土地經法院囑託辦理查封、假扣押、假處分或破產登記後，其效力與例外規定： 

土地經法囑託辦理查封、假扣押、假處分或破產登記後，未為塗銷前，登記機關應停止與

其權利有關之新登記。 

例外：但有下列情形之一為登記者，不在此限： 

徵收、區段徵收或照價收買。 

依法院確定判決申請移轉、設定或塗銷登記之權利人為原假處分登記之債權人（本項情

形，應具法院民事執行處核發「查無其他債權人併案查封或調卷拍賣證明書」）。 

繼承。 

無礙禁止處分登記。  

 


